Ignorance 無知 這是道德神學的用語，分作「不可克服的無知」（invincible ignorance）和「可克服的無知」（vincible ignorance）。道德神學家認為，有一種無知是無論人作出什麼道德上的努力，都無法除去的。這種無法克服的無知雖然會引致錯誤的行為，人卻得到饒恕，不需負刑責，因為它的本質既非人刻意去犯，亦不是人力能糾正過來。古典的例子是埃迪帕斯（Oedipus）娶了母親為妻，因為他不知道她是他的母親；近代的例子是弱智人士犯了為正常人而設的律例。
　　與不可克服之無知相對的，則是可克服的無知。人可以、卻不肯去克服以致犯罪，這是該受刑責的。可以克服而不去克服的無知，包括人若肯多方面採集資料便能避免犯錯，或只要有合理的道德努力便可避免的罪。
　　可克服的無知又分作︰1.「簡單的」，意思是人只作了起碼的努力，結果犯錯，他若肯多一點努力便能避免；2.「全然的」，是那種一點都不肯努力，又沒有理由不肯努力的；3.「刻意的」，是一種立意不肯找出真相，以致犯罪的。三種情況都是不可饒恕的，雖然它們的刑量各有不同。
　　天主教神學家比較重視因無知而引致的罪行，尤其是不可克服的無知，以用來解釋有些人因著他成長的背景及環境，使他們不能接受教會的教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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